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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美邦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等的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

作为河北美邦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邦科技”）的保荐机构，

负责美邦科技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 2025年度（本督导期）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审阅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则
制度的情况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则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修订

的《公司法》及《上市规则》的规定，修改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本督导期内，美邦科技有效执行了规则制度。 

3、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末，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已全部投入募投项目，
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并完成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4、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现场核查、查阅资料等方式，督促公

司规范运作。本督导期内，公司在规范运作方面不存在重大违

规情形。 
5、现场核查情况 本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需要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保荐机构对美邦科技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专项

核查意见。 
7、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公司 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存在修正情形，
被北京证券交易所、河北证监局采取监管措施，具体

情况如下： 
2025年 1月 24日，美邦科技披露《2024年年度业绩
预告公告》，预计 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以下简称“归母净利润”）为 400万元至 600万
元。2月 27日，美邦科技披露《2024年年度业绩快
报公告》，预计 2024年归母净利润为 6,430,753.38元。
4月 29日，美邦科技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母净利润为-3,452,716.65元，与上

公司已对 2024 年度
业绩快报及业绩预告

中涉及信息披露不准

确的内容进行更正，

并已披露相关修正公

告；保荐机构已提醒

公司、董事长、财务

负责人及高级管理人

员应勤勉尽责履行公

司相关制度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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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述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存在重大差异，且涉及盈亏性

质变化。 
2025 年 7 月 3 日，公司收到了北交所发送的《关于
给予河北美邦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

体纪律处分的决定》（北证监管执行函[2025]9 号）。
美邦科技 2024 年度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信息披露不
准确且未及时修正，违反了《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2024年 4月 30日修订，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 1.5条、第 5.1.1条、
第 6.2.3 条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董事长兼总
经理高文杲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财务负责人

管新然作为上市公司财务事项的具体负责人，未能勤

勉尽责，对美邦科技的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

了《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 1.5条、第 5.1.1条、
第 5.1.2 条的规定；北京证券交易所给予美邦科技、
高文杲、管新然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证券期

货市场诚信档案。 
2025年 7月 21日，河北证监局对河北美邦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高文杲、管新然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

监管措施（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22号）。公
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信息披露不准确，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时

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文杲、财务总监管新然未能按照

《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根据《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美邦科技、高

文杲、管新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

该行政监管措施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定，并对相关人员进

行了信息披露培训。  

2、公司内部制度建立与
执行 无 不适用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募集资金存放、管理
及使用 无 不适用 

5、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6、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7、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8、对外投资 无 不适用 
9、公司或者聘请的证券
服务机构配合保荐工作

情况 
无 不适用 

10、其他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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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

决措施 
1、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公司上市后稳定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未履行相关承诺情形的约束措施 是 不适用 

8、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0、关于社保、公积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1、关于资产权属瑕疵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2、关于涉外经营的承诺函 是 不适用 

13、关于因违法违规事项自愿限售股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4、关于不出售重要子公司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相关重大风险已在公司 2025 年报
中披露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无 

4、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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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北美邦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吉祥  牛成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